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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園規劃委員會紀錄 
會議時間：107 年 05 月 22 日(星期二) 中午 12 時 10 分 

會議地點：行政服務大樓 4 樓簡報會議室 

主    席：行政副校長 魏俊華                                   紀錄：楊純菁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冊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及決議執行情形 

106 年 10 月 26 日(四)下午 2 時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園規劃委員會 

提案一：擬設置「綠色能源教學研究園區」，請討論。 

（提案單位：研發處） 

決 議 
一、照案通過。 

二、本案相關設施係延續教學模擬設施，先期設置由研發處為業管單位，

設置完成後交由理工學院應科系為管理單位。 

三、為求美觀於設置前，請業管單位妥善設計外觀來搭配本校四周環境景

觀設置。 

執行情形 教學示範貨櫃屋已完成設置，並交由理工學院應用科學系管理。 

提案二：擬變更產學創新園區中正堂為先導型生技工廠，請討論。 

(提案單位：產學營運暨推廣教育處) 

決 議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本案已由營繕組於 106 年 11 月 21 日決標由亞斯特設計顧問有限公司辦理

規劃設計及使照變更等相關程序。 

臨時提案一︰因應提案二計畫，為考量生技工廠設置的交通動線，臺東校區中正堂旁桃

花心木 20 株，已先行移植至校本部植栽，擬提請追認並報請核備。 

(提案單位：產學營運暨推廣教育處) 

決 議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已於 106 年 7 月中旬完成移植。 

決定：洽悉。 

 

參、 討論事項 

提案一：生命科學系劉炯錫老師擬於理工學院旁水流區進行生態復育，請審議。 

(提案單位：生命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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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劉炯錫老師預計於 107 年 5 月至 108 年 1 月間配合植物分類學、動物分類學等課程，擬

於理工學院北側滯洪池水流區進行生態復育，引進本土水生動、植物，清除有害外來種

(如福壽螺等)，以做為本土水生動、植物之種原庫，並協助整理水池週遭。 

二、檢附生態復育區域資料及簽呈如附件一。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生命科學系植物標本園區興建溫室案，請審議 

(提案單位：生命科學系) 

說明： 

一、本系執行高教深耕計畫子項：「A5-3-3 農業永續創新科技跨領域人才培育」計畫，擬建

置植物溫室一座，溫室為發展東臺灣植物資源特色，並結合本校植物科學及資訊工程相

關科系的研究與教學能量，讓學生有跨領域的智慧農業相關技術實際操作空間與場地，

進一步落實學用合一，提升學生就業能力與增強本校招生吸引力。 

二、溫室預定地擬於本校農業經濟作物標本園區內(102-1 學期校園規劃委員會申請通過設立)，

建立固定式的溫室一座，以強化本校師生在教學及研究方面的資源。預計總體使用的基

地面積長寬約 15*20 平方公尺。 

三、檢附溫室規劃設計說明書、估算表、溫室結構圖及簽呈如附件二。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本學院楊繼江教授，為執行科技部計畫需要，規劃於臺東校區原先｢原住民族教育及

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二樓，建置「細胞與動物實驗室」，請審議。 

(提案單位：理工學院) 

說明： 

一、楊師為執行科技部產學技術聯盟合作計畫「食安醫藥與農業生技之細胞與動物實驗平台

服務聯盟」，規劃建置旨揭實驗室。 

二、另為整合校內資源，建構細胞與動物實驗平台服務聯盟暨建置該實驗室，亦可作為本校

與臺東馬偕醫院合作，申請 108 學年度設置「生物醫學碩士學位學程」教學用實驗室，

屆時結合各項資源，得以將該空間與設備，建置更加完善。 

三、檢附本案簽呈及資料如附件三。 

決議：撤案。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中午 12 時 3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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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生態復育預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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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農業永續創新科技計畫溫室規劃設計說明書 

設置目的： 

為發展東台灣植物資源特色，並結合本校植物科學及資訊工程相關科系的研究與教學能量，讓

學生有跨領域的智慧農業相關技術實際操作空間與場地，進一步落實學用合一，提升學生就業

能力與增強本校招生時對於學生的吸引力，特向校方聲請於本校 ”農業經濟作物標本園區”

內建立固定式的溫室一座，以強化本校師生在教學及研究方面的資源。該園區預定種植的物種

以東台灣地區的經濟性植物為主要目標，包含具藥效成分的中草藥植物例如土肉桂，或具有經

濟價植的果樹例如番荔枝，具有吸引昆蟲的蜜源植物例如馬兜鈴；及具抗高溫、乾旱及風沙等

環境逆境的植物物種例如細葉木欄、台東火刺木，同時在溫室內部建置智慧農業所需的測驗環

境；包含影像、水分、光照強度、光合作用效率等自動記錄系統及全自動的機械化操作系統。 

 

預定使用的用地區位： 

目前該溫室預定設置地點在理工學院右側蓄水池邊之”農業經濟作物標本園區”內 (102-1校

園規劃委員會通過) (相對位置如圖一)，預計總體使用的基地面積長寬約 15*20平方公尺，預

定使用的水源將來自一旁的蓄水池，溫室建置時將同時設置沉水式抽水馬達，自附近蓄水池抽

取水源，並經由水管引導進入溫室旁新設置的水塔進行沉澱，再經由水管將沉澱後的水源分散

至溫室各區塊使用，預定使用的電源將自一旁的工作站延伸(使用電量須請營繕組協助估算)。 

 

預定設置的道路規模： 

該溫室預定位置臨近本校環校二路，因此預定自環校二路旁設置延伸道路，延伸道路自環校二

路向內延伸約 10-20公尺，使用水泥或預拌混泥土做為道路材質，寬度需求約 1.5-2公尺。並

且延溫室周圍修建一圈相同規格道路。 

 

整地內容規模之具體計劃： 

該溫室預定地目前有少數林務局致贈本校的防風林樹苗，因此整地的第一步驟將把這些防風林

樹種，全部移植至溫室四周 (總數約 4-5株)，讓這些防風林樹種繼續成長，成為本溫室的樹

籬植物，整地的第二步則為建立本溫室的四周簡易的女兒牆(約 50-80公分高 15X20公尺長)，

做為區隔溫室與其他地段的圍籬，以便園區管理。整地的第三步則預計使用大型機具，將本區

段的地面進行約 0.5-1公尺的翻土及大型石塊的移除，使溫室基地平整，最後再覆蓋水泥，搭

建溫室內部床架，安裝溫室內部水源及電源，以利後續智慧農業的機器人行動及操作。 

 

溫室的經營方式： 

本溫室的主要目的在提供本校師生進行教學及研究的空間，因此初步的建置經費將以本校 107

年度深耕計畫中 5-3-3分項農業永續創新科技跨領域人才培育中的設備費支應 (預核通過經

費 50萬)，預定於 107年七月前完成發包動工，10月前完成建置，後續經營管理模式將以本

校師生為主，優先配合支援107年開設的農業永續創新科技跨領域課程模組，該模組課程包含：

可程式化晶片系統設計、生態農業永續創新科技、植物生理學、植物發育生理學、生物學一及

生物學二，其次支援生命科學系及資訊工程學系兩系課程及教學研究使用，另外也在空間使用

允許狀況下，開放提供本校其他系所相關的研究教學使用，本溫室的詳細管理及使用細則由使

用的師生共同組成管理委員會，管理辦法及管理委員選派則報請生命科學系及資訊工程學系之

系務會議共同核備後實施，本校師生如有使用本園區進行教學或研究，必須提報該溫室管理委

員會同意，共同負擔本園區的基本運作及環境清理責任。在溫室進行教學或研究的同時，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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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收益，應在扣除生產支出成本之後，將經濟收益繳交本校校務基金統一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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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提案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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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產學創新園區建物空間使用暨收費管理要點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通過（106.04.20） 

一、 為便於產學營運暨推廣教育處(以下簡稱產推處)管理本校產學創新園區所有空間，以達場

地有效利用活化，避免閒置及增加場地收入挹注校務基金，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校產學創新園區建物空間分配使用原則： 

(一) 編制內一級單位因業務需要須進駐產學創新園區，由產推處配合提供所需之行政作

業空間及成果展示空間各三十坪為限，空間使用超出規定坪數應依本要點第五點收

費。 

(二) 編制內二級單位依原單位所分配現有空間調整使用，不再另予分配空間。 

(三) 校內任務編組及計畫單位依本要點所訂收費標準申請空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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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產學合作及創新育成中心招商進駐依本校創新育成中心育成企業作業要點辦理。 

三、 本校產學創新園區建物空間由各經管單位依本校「場地設備收入收支管理要點」第七點所

訂各項場地收費一覽表如下： 

 

國立臺東大學產學創新園區建物空間收費一覽表 

建物名稱 收費標準依據 

國際會議廳、演藝廳、視聽

教室、一般教室、會議室、

電腦教室 

本校產學營運暨推廣教育處 

場館借用管理要點 

學人招待所 本校學人招待所住宿管理要點 

創新育成中心育成室 本校創新育成中心育成企業作業要點 

 

四、 校內任務編組及計畫單位其營運以盈虧自付為原則，長期借用本校產學創新園區建物空間

作為辦公室或其他用途，應填妥建物空間借用申請表辦理借用，並繳納場地維護費及電

費。 

電費按錶計收，除有特殊情形外，電錶由借用單位自行設置，並依本校「產學創新園區單

位進駐管理作業規範」收費；電錶未設置前，水電費(含公共空間管理費)以每坪每月新臺

幣一百元計收。 

五、 校內任務編組及計畫單位借用場地維護費以每坪每月新臺幣二百元計收，借用單位當年度

繳納本校之行政管理費總額之百分之四十達當年度應繳場地維護費及水電費則免收，未達

者應補繳差額；未繳納行政管理費者應繳納全額場地維護費及水電費。   

六、 校外單位透過實質產學合作方式進駐產學創新園區者，經完成簽約後始得使用，並依約如

期繳納場地維護費，以每坪每月新臺幣三百五十元計收，另水電費按電錶計列，並依本校

「產學創新園區單位進駐管理作業規範」收費。 

七、 校外單位進駐本校建物空間設備及周邊環境處理： 

(一) 使用本校所提供之設備及物品應點交並辦理借用，所使用之建物空間及設備應負維

護保養之責，因使用上所造成之損壞，其維修費用由借用單位負擔。 

(二) 進駐單位需負責所進駐空間周遭之清潔工作及維護環境之整潔。 

八、 校內單位進駐期限到期，需續借者，應於期滿前一個月重新辦理申請借用。未續借者，應

於屆期後半個月內辦理點交歸還產推處收回列管。 

校外進駐單位則依產學進駐合約或育成進駐合約相關規定事項辦理。 

九、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十、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